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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持续健全多层次、全方位民生保障体系，补齐民生兜底保障短板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民生风险，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，持续巩固提升全市民生保障质效、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。根据市委、市政府民生工作总体部署和相关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市政福保工程实施现状及基层工作实际，为妥善破解工程推进堵点难点问题，推动政福保工程提质增效、常态化长效化开展，按照会议安排，现将《南阳市政福保工程实施方案》的起草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政福保工程是南阳市委、市政府关注民生、惠及民生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一项重大创新工程，2018年市政府第65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开始实施，2019年7月下发了《关于印发南阳市政福保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宛政办明电〔2019〕40号），正式启动实施政福保工程。工程实施七年来提升了民生保障水平，促进了社会稳定，有效化解了社会焦点矛盾。根据政福保工程2023、2024年运行情况及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南阳市民政局牵头起草了《南阳市政福保工程实施方案》，对2023年实施方案中的保障对象和投保人两项内容进行调整优化。
二、起草依据
1.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649号）；
2.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29号）；
3.《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南阳市政福保工程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宛政办〔2023〕21号）
三、文件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
方案包含四个部分：一是指导思想，二是政福保工程的范围和内容，三是理赔办法及工作流程，四是工作要求。这里重点就调整的部分作以说明：
关于政福保工程的范围和内容调整了保险对象和投保人。①保险对象调整：由“具有南阳市户籍人口；办理南阳市居住证的人口；无居住证但在南阳市企事业单位务工且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人员；非宛户籍大中专院校学生。”中的“非宛户籍大中专院校学生”调整为“非宛户籍在校学生”②投保人调整：由“南阳市政府指定市民政局作为投保人，代表上述保险对象入保”调整为“各县（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指定本级民政部门作为投保人，代表上述保险对象参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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